
洛阳市科技计划项目验收流程图

责任科室：科技项目统筹推进科
      （行政审批科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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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到期后三个月
内，项目承担单位通
过县区科技管理部门
提出延期申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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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到期后三个月 
内，项目承担单位
提交验收申请书，
审查验收申请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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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按原计划执行

通知项目承担
单位完善资
料，并提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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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家建议限期整改，
验收意见交项目统筹
科，由项目统筹科提
交局党组会研究。

项目统筹科起草限
期整改通知后，向
项目承担单位下达
限期整改通知。

项目承担单位第二
次提交验收申请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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验收形成最终结
论，交项目统筹

科，由项目统筹科提
交局党组会研究。

项目统筹科发布
公示(5个工作日)

整理资料，归档，
并将最终版验收申
请书交项目统筹科
一份归档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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